
第十节 特别纳税调整 

知识点：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企业与其关联方签署成本分摊协议，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应符合独立交易

原则。  

成本分摊协议的参与方对开发、受让的无形资产或参与的劳务活动享有受益权，并承担相应的活动成本。关

联方承担的成本应与非关联方在可比条件下为获得上述受益权而支付的成本相一致。  

1.参与方使用成本分摊协议所开发或受让的无形资产不需另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2.涉及劳务的成本分摊协议一般适用于集团采购和集团营销策划。 

3.对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成本分摊协议，有关税务处理如下：  

（1）企业按照协议分摊的成本，应在协议规定的各年度税前扣除。  

（2）涉及补偿调整的，应在补偿调整的年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涉及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协议，加入支付、退出补偿或终止协议时对协议成果分配的，应按资产购置

或处置的有关规定处理。  

4.企业与其关联方签署成本分摊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自行分摊的成本不得税前扣除：  

（1）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  

（2）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3）没有遵循成本与收益配比原则。  

（4）未按有关规定备案或准备、保存和提供有关成本分摊协议的同期资料。  

（5）自签署成本分摊协议之日起经营期限少于 20 年。 

知识点：受控外国企业管理 

受控外国企业是指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

构不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在判定控制时，多层间接持有股份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中间层持有股份超过 50%的，按 100%计算。  

受控外国企业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 12.5%的国家（地区），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

减少分配的，或者符合豁免情形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特别纳税调整实

施办法（试行）》第八章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1.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的主要方法  

视同受控外国企业股息分配的所得，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  

中国居民企业股东当期所得＝视同股息分配额÷受控外国企业纳税年度天数×实际持股天数×股东持股比例  

【注意】  

中国居民股东多层间接持有股份的，股东持股比例按各层持股比例相乘计算。 

2.不视同股息分配的情形  

中国居民企业股东能够提供资料证明其控制的外国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于将外国企业不作分配或

减少分配的利润视同股息分配额，计入中国居民企业股东的当期所得：  

（1）设立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地区）；  

（2）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  

（3）年度利润总额低于 500万元人民币。  

知识点：资本弱化管理 

1.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  

不得扣除的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  

【注意】  

债资比：  

①金融企业，为 5:1；  

②其他企业，为 2:1。  

2.关联债资比例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  

其中：  



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关联债权投资月初账面余额＋月末账面余额）÷2  

各月平均权益投资＝（权益投资月初账面余额＋月末账面余额）÷2  

【注意】  

权益投资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  

（1）如果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则权益投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  

（2）如果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实收资本（股本）金额，则权益投资＝实收资本（股本）金额。  

3.企业未按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证明关联债权投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条件以及债资比例等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其超过标准比例的关联方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单选题】在资本弱化管理中，计算关联债资比例时，如果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之和，则权

益投资为（ ）。 （2021 年） 

A.实收资本  

B.资本公积  

C.所有者权益  

D.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之和  

答案：D  

解析：如果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股本）与资本公积之和，则权益投资为实收资本（股本）与资本公积

之和。 

 

知识点：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  

（一）特别纳税调整调查程序  

1.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应当重点关注具有以下风险特征的企业：  

（1）关联交易金额较大或者类型较多。  

（2）存在长期亏损、微利或者跳跃性盈利。  

（3）低于同行业利润水平。  

（4）利润水平与其所承担的功能风险不相匹配，或者分享的收益与分摊的成本不相配比。  

（5）与低税国家（地区）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6）未按照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者准备同期资料。  

（7）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  

（8）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低于 1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

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  

（9）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税收筹划或者安排。  

2.税务机关实施转让定价调查时，应当进行可比性分析，可比性分析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交易资产或者劳务特性；  

（2）交易各方执行的功能、承担的风险和使用的资产；  

（3）合同条款；  

（4）经济环境；  

（5）经营策略。 


